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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

制度梗概

運作現況

未來變革方向

內容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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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梗概

公務人員考試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考試院舉辦之
國家考試類別

@勞委會技能檢定
@證期會投顧人員測驗

@教師
@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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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梗概

公務人員考試種類

初
任
考
試

高普初
等考試

高考一級至三級考試

普通考試

初等考試

特種考
試（共
20種）

特殊性質機關需要，例如涉外人員、安全人員

實施地方自治之政府機關需要

保障身心障礙者就業權益

保障原住民族就業權益

升官等升資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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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梗概

公務人員初任考試性質

•得依用人機關要
求增額錄取，列
入候用名冊

•須經訓練合格才
能取得考試及格
資格

•依據用人機關年
度開缺名額，擇
優錄取

•配合用人需求設
科取才，考試及
格分發任用

任用
考試

競爭
性考
試

備取
機制

考訓
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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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梗概

公務人員高普初考與特考之差別

高普初考

•居主流地位
•每年定期舉辦
•類科眾多
•僅特殊類科有體格檢
查要求（例如航空駕
駛）

•３年限制轉調

特種考試

•輔助性質
•不定期舉辦
•類科較少
•部分考試類科有年齡、
體格、性別、兵役限
制

•６年限制轉調

Ｖ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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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梗概

公務人員考試應考資格

考試種類 報考資格 科系組所限制

高考一級
特考一等 ‧博士畢 ‧無限制

高考二級
特考二等 ‧碩士畢

‧行政類科無限制
‧技術類科需相當研究院所系組畢業或
研究所曾修習考試類科專業科目2科以上

高考三級
特考三等 ‧學士畢

‧行政類科無限制
‧技術類科需相當院系組所畢業或曾修
習考試類科專業科目2科以上

普通考試
特考四等 ‧高中職畢

‧行政類科無限制
‧技術類科需相當類科畢業

初等考試
特考五等 ‧年滿1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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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梗概

公務人員考試方式

筆
試

口
試

其他並得採：心理測驗、審查著作或發明或知
能有關學歷經歷證明等方式，同時或分試舉行

申論

測驗

混合
題型

體
能
測
驗

實
地
測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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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梗概

公務人員高普初等考試類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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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等級 類科數 類別

高考一級 35
行政類17
技術類18

高考二級 91
行政類45
技術類46

高考三級 115
行政類44
技術類71

普通考試 71
行政類33
技術類38

初等考試 16 行政類15
技術類 1



制度梗概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簡介－駐外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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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 等別年齡 兵役限制 特殊體檢 考試方式 限制轉調 其他

外交人員 三等45
四等45

無 有 筆試
三等集體
口試與外
語個別口
試
四等個別
口試

外交部暨
所屬機關
6年

須具英語
能力檢定
合格資格
始得報考

國際經貿
人員

三等45 無 有 筆試
集體口試

經濟部暨
所屬機關
6年

須具英語
能力檢定
合格資格
始得報考



制度梗概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簡介－安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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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 等別年齡 兵役限制 特殊體檢 考試方式 限制轉調 其他

一般警察
人員

二等42
三等37
四等37

無 有 筆試
體能測驗
外語個別
口試

內政部、
海洋委員
會暨所屬
機關6年

體測頂目立
定跳遠、
1600或800
公尺跑走

調查人員 三等30
四等30
五等30

志願役須
筆試考畢
次日4個
月內退伍

有 筆試
體能測驗
個別口試

法務部暨
所屬機關
6年

體測項目
1200公尺跑
走

移民行政
人員

二等
三等
四等

無 有 筆試
體能測驗
集體口試

原分發占
缺任用機
關3年；
內政部所
屬機關再
3年

體測項目
1200公尺跑
走



制度梗概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簡介－司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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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 等別年齡 兵役限制 特殊體檢 考試方式 限制轉調 其他

司法人員 三等監獄
官55
四等法警
監所管理
員45
五等

無 有 筆試
體能測驗
個別或集
體口試

司法院、
法務部暨
所屬機關
6年

部分類科
分定男女
名額；體
測項目
1200公尺
跑走

司法官 三等55 無 有 筆試
集體口試

司法院、
法務部暨
所屬機關
6年



制度梗概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簡介－交通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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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 等別年齡 兵役限制 特殊體檢 考試方式 限制轉調 其他

鐵路人員 高員三級
員級
佐級

無 有 筆試
體能測驗

原分發占
缺任用單
位3年；
交通部暨
所屬機關
再3年

體測項目
1200公尺
跑走或負
重跑走

預定僅再
辦理一次

民航人員 三等35-
55

無 有 筆試
個別口試
或英語集
體(個別)
口試

原分發占
缺任用機
關3年；
交通部暨
所屬機關
再3年

飛航管制
科別設有
體格複檢



制度梗概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簡介－因應地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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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 等別 限制轉調 其他

地方政府
特考

三等
四等
五等

原分發占缺任用機關3年；
原錄取分發區所屬機關再
3年

分區報名、分區考試、分
區錄取、分區分發；全國
分15個錄取分發區、14個
考區

地方政府特考之類科設置、應考資格、考試方式及科目，與公務人員高普初等考
試同等級考試雷同。



制度梗概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簡介－保障特定群體就業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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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 等別 限制轉調 其他

身心障礙
人員特考

二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申請舉辦考試機關暨所屬機關6年 領有由政府機關核發
之身心障礙證明者始
得報考

原住民族
特考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原分發占缺任用機關(構)3年；實際
任職滿3年、未滿6年者，僅得轉調於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所定之原住民
地區，或辦理原住民族相關事務之各
級機關(構)、學校任職。

具有原住民身分及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
認證」初級以上合格
證書者始得報考

表列考試之類科設置、應考資格、考試方式及科目，與公務人員高普初等考試或
同等級特種考試類科雷同，惟目前身心障礙特考、原住民族特考三等專業科目及
身心障礙特考五等普通科目數較高普初等考試均減列1科。



制度梗概

公務人員考試及格程序

依需用名額
擇優錄取 分發機關按成績與志願分配訓

練，增額錄取者如於下次相同
考試榜示前仍未獲得分配訓練
機會，則喪失錄取資格

訓練期滿成績及格

考試院發給考試及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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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現況

考試院

典試
委員會

試務處

考選部

辦理考試機關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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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

典試委員長

實線代表監督或管轄關係
虛線代表陳報或協力關係



運作現況

考試辦理流程(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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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核定
考試計畫

公告辦理考
試

成立典試委
員會、試務

處

受理報名

審查應考資
格

召開典試委員
會第一次會議

固封彌封姓名
冊

命、審題

安排試場、
製作試卷

寄發考試通知書入闈製題考試

約於考
試前4-5
個月



運作現況

考試辦理流程(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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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

閱卷

處理試題疑
義

登算成績

召開典試委員
會第二次會議

開拆彌封姓名
冊

放榜

寄發成績及
結果通知書

複查成績

閱覽試卷

彙整典試辦
理情形報考
試院核備

約於考
試後2-3
個月



運作現況

近10年初任公務人員考試報名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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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685 

113 827 

284 664 

121 240 

515 349 

235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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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考選部全球資訊網／考選統計年報



運作現況

近10年高普考試應考人應屆畢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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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考選部全球資訊網／考選統計年報；2.考試院全球資訊網／國家人力資源論壇／第18期／公務人員考試不再熱
門了嗎？影響報考人數的原因分析



運作現況

近10年初任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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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討公務人員高普考試科目數，納入多元評量方式

未來變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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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科
目2科

專業科目4
科

普通科
目2科

高
考
三
級
考
試

普
通
考
試

專業科
目1科

專業科目3
科

普通科
目2科

不改採選試
不硬性合併
不超越現況

增加其他考試方式
擴大用人機關參與



二、配合雙語政策，提升初任公務人員英語力

未來變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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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列通過
英語檢定
為應考資
格條件

外交特
考、國
經人員
特考全
部類科

高考三
級、地特
三等、移
民特考、
警察特考
涉外類科

高考二級之
涉外類科／
高考一級全
部類科並刪
除英文筆試

提高普通科目英文占比

高考三
級、地方
特考全部
類科

高考二級全
部類科

111年以前 112年 113年



三、推動法律專業人員考訓制度變革，落實司法改革理念

未來變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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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速數位轉型，擴大採行電腦化測驗

未來變革方向

93年航
海人員
考試

96年-104年
牙醫師等醫
事人員考試

111年心理師
考試(首次納
入申論題)

112年中
醫師考
試

預定113
年護理
師考試

公務人員
考試亦在
評估中

臺北、臺中、臺南、高雄、花蓮共設18個認證合格試區、逾8千個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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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因應離島地區用人需求，規劃辦理離島特考

未來變革方向

人才！
人才！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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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澎湖縣政府網站／金門縣政府網站／連江縣政府網站



六、推動預備文官團理念，強化學考訓用之連結

未來變革方向

教育 考試

任用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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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體驗
活動

公職先修
課程

校園輔導
機制

創新甄選
模式



金榜題名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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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公職之路

協助學生選擇
屬於自己的
幸福公職



感謝聆聽
敬請不吝建言


